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闵行区沧源路14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

48

63,717,669

63,717,669

56.9462

56.94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宏建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及《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孙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83,258

比例（%）

99.9459

反对

票数

20,716

比例（%）

0.0325

弃权

票数

13,695

比例（%）

0.021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83,258

比例（%）

99.9459

反对

票数

20,716

比例（%）

0.0325

弃权

票数

13,695

比例（%）

0.021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96,953

比例（%）

99.9674

反对

票数

20,716

比例（%）

0.03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96,953

比例（%）

99.9674

反对

票数

20,716

比例（%）

0.03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90,353

比例（%）

99.9571

反对

票数

27,316

比例（%）

0.042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96,953

比例（%）

99.9674

反对

票数

20,716

比例（%）

0.03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90,353

比例（%）

99.9571

反对

票数

27,316

比例（%）

0.042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877,738

比例（%）

99.5972

反对

票数

64,211

比例（%）

0.402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83,258

比例（%）

99.9459

反对

票数

34,411

比例（%）

0.05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
方案的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914,633

8,921,233

8,914,633

8,877,738

8,907,538

比例（%）

99.6945

99.7683

99.6945

99.2819

99.6151

反对

票数

27,316

20,716

27,316

64,211

34,411

比例（%）

0.3055

0.2317

0.3055

0.7181

0.3849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江苏阳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周宏建、上海鉴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对议案8回避表决。

4、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洋、沈中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392 证券简称：骄成超声 公告编号：2025-025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全体董事会成员认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乐勇建先生
（五）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6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6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5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1人，代表股份167,864,85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206%。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70名，代表股份6,123,86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88%。

现场会议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65,
223,7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637%。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67
人，代表股份2,641,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9％。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
旦增卓嘎、次旺罗布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

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7,235,0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8%；反对

股数62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1%；弃权股数6,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7,235,6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2%；反对

股数62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1%；弃权股数6,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7,334,0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8%；反对

股数52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5%；弃权股数6,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7,253,0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55%；反对

股数 59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0%；弃权股数 14,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7,303,3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5%；反对

股数55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2%；弃权股数5,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6、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7,255,6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1%；反对

股数 59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3%；弃权股数 14,4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7,331,3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2%；反对

股数52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9%；弃权股数6,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8、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贷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7,300,9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1%；反对

股数55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1%；弃权股数6,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67,236,9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9%；反对

股数 60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0%；弃权股数 18,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旦增卓嘎、次旺罗布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定额数；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2025-028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于2024年10月22日召开的第

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五

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2,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回购价格为不超

过人民币9.00元/股；回购期限为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第五期）暨取

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第五期）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111）。

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本次回购，

并于 2024年 10月 31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第五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115），于 2024年 11月 2日、2024年 12月 3日、2025年 1月 3日、2025年 2月 5日、2025年 3月 4
日、2025年4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五期）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
122、2024-131、2025-001、2025-015、2025-025、2025-02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第五

期）股份数 29,240,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最高成交价为 6.6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97元/股，成交的总金额为 184,899,176.08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

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5-051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五期）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经自查，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 五、（一）2、(1). 主营业务分行业、

分产品、分地区、分销售模式情况 ”表格中，同比变动部分数据披露有误，现对相关内容予以

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光伏行业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组件及电池

硅片及硅棒

电站业务

其他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中国境内

欧洲地区

亚太地区

美洲地区

中东非地区

营业收入

82,582,273,118.72

营业收入

66,334,071,734.16

8,207,378,034.11

6,343,373,721.31

1,697,449,629.14

营业收入

46,146,758,990.86

11,300,195,236.07

11,709,159,604.75

8,793,050,944.82

4,633,108,342.22

营业成本

76,439,845,701.51

营业成本

62,177,517,906.68

9,382,032,638.51

4,115,924,327.17

764,370,829.15

营业成本

44,118,621,485.94

10,282,795,104.23

10,638,303,698.21

7,618,914,371.95

3,781,211,041.18

毛 利 率
（%）

7.44

毛 利 率
（%）

6.27

-14.31

35.11

54.97

毛 利 率
（%）

4.39

9.00

9.15

13.35

18.39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36.23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33.13

-66.53

67.43

-14.75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25.10

3.64

26.85

108.57

35.64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27.79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23.20

-54.51

34.79

-36.94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43.67

21.13

45.67

146.98

38.47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10.82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12.11

-30.19

15.71

15.85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12.36

-13.14

-11.73

-13.48

-1.67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光伏行业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组件及电池

硅片及硅棒

电站业务

其他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中国境内

欧洲地区

亚太地区

美洲地区

中东非地区

营业收入

82,582,273,118.72

营业收入

66,334,071,734.16

8,207,378,034.11

6,343,373,721.31

1,697,449,629.14

营业收入

46,146,758,990.86

11,300,195,236.07

11,709,159,604.75

8,793,050,944.82

4,633,108,342.22

营业成本

76,439,845,701.51

营业成本

62,177,517,906.68

9,382,032,638.51

4,115,924,327.17

764,370,829.15

营业成本

44,118,621,485.94

10,282,795,104.23

10,638,303,698.21

7,618,914,371.95

3,781,211,041.18

毛 利 率
（%）

7.44

毛 利 率
（%）

6.27

-14.31

35.11

54.97

毛 利 率
（%）

4.39

9.00

9.15

13.35

18.39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 增 减

（%）

-36.23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 增 减

（%）

-33.13

-66.53

67.43

-14.75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 增 减

（%）

-43.00

-32.80

-43.14

26.52

10.85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 增 减

（%）

-27.54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 增 减

（%）

-22.86

-54.51

34.79

-36.94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 增 减

（%）

-34.73

-22.85

-34.24

55.13

8.79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减少10.82个百分点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减少12.11个百分点

减少30.19个百分点

增加15.71个百分点

增加15.85个百分点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减少11.67个百分点

减少11.74个百分点

减少12.28个百分点

减少15.98个百分点

增加1.55个百分点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本次更正后的2024年年

度报告（修订版）全文将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投资者查阅。由此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七日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5-040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宝塔实业”）（证券简称：*ST宝实，证券代码：

000595）于 2025年 4月 29日、4月 30日和 5月 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股票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14.1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价格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宁夏

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国运”）与第一大股东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塔石化”），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撤回申请文件并拟对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重大调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

以重大资产置换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夏电

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5.经函询，公司第一大股东宝塔石化目前正在积极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开展债务风险化解

工作。宝塔石化等167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2024年10月22日召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宝塔石化破产重整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9）。2024年12月27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宝塔石化集团有

限公司等167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宝塔石化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

宝塔石化目前已放弃持有公司股票的全部表决权，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2021年至今未

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宝塔石化正在积极推进重整计划执行工作，后续根据法院裁定批

准的《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等167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及质权人诉求，不排除持有公

司的部分股票可能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择机通过司法拍卖等形式进行处置回款以偿还债权

人债务。宝塔石化未来可能对所持部分公司股票进行处置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

6.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宁国运及宝塔石化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7.经查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宁国运及第一大股东宝塔石化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的审

计、评估等工作正按照计划开展，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价格尚未确定。本次重组事项尚需履

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正式实施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五、备查文件

1.宁国运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回函。

2.宝塔石化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回函。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ST宝实 公告编号：2025-049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以本次本金最高担保额合计人民币1.1亿元计算，公司累计担保（含反

担保）合同金额为人民币64.90亿元（美元合同汇率按照2025年5月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

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7.2008元人民币计算，不含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对同一债

务提供的复合担保只计算一次。下同），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20.93%。

其中，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提供担保合同金

额为人民币56.22亿元，为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深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泰电子”）

提供担保合同金额为人民币0.7亿元。

2、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防范风险。

一、审议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3日、4月29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提供新增不超过人民币70.85亿元（或等

值外币）的担保（含反担保），为全资子公司创泰电子提供新增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或等值外

币）的担保（含反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担保、连带担保等。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8日、4月 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3)、《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二）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审议情况概述

2025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接受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

关联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3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增

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反担保等措施。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

关联方支付本次增信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2025
年4月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收到公司和黄泽伟先生分别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渤海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协议》（上述由不同主体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协议》以下统称

“《保证协议》”），公司和黄泽伟先生同意为联合创泰向渤海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亿元借款提

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2、近日，公司收到公司和黄泽伟先生分别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上述由不同主体签署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书》以下统称“《保证书》”），公司和黄泽伟先生同意为创泰电子向江苏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万元借款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黄泽伟先生上述担保事项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范围内。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证协议》主要内容

1、保证人：公司、黄泽伟

债权人：渤海银行

债务人：联合创泰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包括但

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手续费及其它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等）和其它应付

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债权人为实

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

执行费用等）；保证人在本协议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4、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保证书》主要内容

1、保证人：公司、黄泽伟

债权人：江苏银行

债务人：创泰电子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

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

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

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因汇率变化而实际

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4、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以本次本金最高担保额合计人民币1.1亿元计算，公司累计担保（含反担

保）合同金额为人民币64.90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0.93%。其中，

公司累计为联合创泰提供担保合同金额为人民币56.22亿元，为创泰电子提供担保合同金额

为人民币0.7亿元。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

五、累计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数量

本年年初至目前，黄泽伟先生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担保(含反担保)的合

同金额为人民币64.44亿元。截至本公告日，黄泽伟先生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

供的有效担保合同(含反担保)金额为103.99亿元。

本年年初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黄泽伟先生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不存在以

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本公告日的对黄泽伟先生及其关联方的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和黄泽伟分别与渤海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协议》；

2、公司和黄泽伟分别与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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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4月30日至5月6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0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峻先生未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并承诺3个月内不筹划前述事项。

● 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4月30日至5月6日

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股票发生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后，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核实，并向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查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生产经营情况

经核实，公司主业经营未发生变化，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

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近期未签订重大合同，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正常。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峻先生发函查证，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涉

及热点概念事项。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或其他事项

经自查及查证，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持

股5%以上股东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或者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4月30日至5月6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0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峻先生未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

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并承诺3个月内不筹划前述事项。

特此公告。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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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891,790股

0.085%

3,226.3091万元

9.87元/股~18.4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网络”或“公司”）于2024年9月4日召开了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

金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用友网络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报告书》（编号：临 2024-

062）。2024年9月27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情况详见《用友网

络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临2024-06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4月，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491,100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6,
496,236元。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891,79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 0.085%，购买的最高价为 18.44元/股，购买的最低价为 9.8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2,
263,091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披露的回购股

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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